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111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禁的限售股总数为

４１

，

１２５

，

２８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７９９２％

。

２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三）。

３

、本次解禁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１５４

，

０７４

，

７１１

股。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情况及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５７３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４

］

２２４

号文件批准，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２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上市后进行了一次现金分红，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公司总股本

２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６．００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仍为

２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分别为周红云、伍永军、罗永斌、田俊、北京君联睿智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创投”）、弘毅投资产业一期基金（天津）（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毅投资”）、惠州市

百利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宏”）、祁恒曦、吴笛。上述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的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股东周红云、田俊、伍永军、罗永斌、吴笛、君联创投、弘毅投资、百利宏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

司回购该等股份。如未履行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应向公司董事会上缴该

等收益。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周红云、田俊、伍永军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该等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之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不履行该承诺，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应向公司董事会

上缴该等收益；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

期末收盘价格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出现该等情形时，有权主体可依法自

行将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延长

６

个月，本人不会对此提出异议。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

行承诺。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罗永斌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裁的议案》，罗永斌成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此，罗永斌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该等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之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不履行该承诺，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应向公司董事会上缴该等收益；公

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格低于

发行价，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出现该等情形时，有权主体可依法自行将本人所持公司

股票锁定期延长

６

个月，本人不会对此提出异议。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承诺。

本次申请解禁的股东祁恒曦承诺：

公司原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祁继彤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该等

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之股份，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祁恒曦继承其父祁继彤股份后，确认祁继彤签署的上述承诺对其有效，将继续履

行承诺的相关内容。

公开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君联创投承诺：

１

、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

５０％

，第一年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所持股票数量的

５０％

，第二年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所持股票数量的

１００％

。

该等减持方式为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等法律允许的方式。该等减持行为，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相应进行调整。

２

、本企业如未履行上述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内容的，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应向公司董事

会上缴该等收益。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种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

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本次解禁的限售股总数为

４１

，

１２５

，

２８９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５．７９９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９

人，其中自然人股东

６

人，法人股东

３

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

售数量（股）

股份是否存在质

押、冻结情况

备注

１

周红云

８

，

９５９

，

６８０ ８

，

９５９

，

６８０ 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伍永军

５

，

９７３

，

１２０ ５

，

９７３

，

１２０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高级管理人员

３

罗永斌

１

，

７５６

，

８００ １

，

７５６

，

８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高级管理人员

４

田俊

９７６

，

０００ ９７６

，

０００ ３４４

，

０００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５

君联创投

１２

，

９２８

，

９４１ ６

，

４６４

，

４７０ ０

６

弘毅投资

９

，

６６４

，

９５０ ９

，

６６４

，

９５０ ０

７

百利宏

１

，

９３２

，

９８９ １

，

９３２

，

９８９ １

，

９３２

，

９８９

８

祁恒曦

１

，

４９３

，

２８０ １

，

４９３

，

２８０ ５８０

，

０００

９

吴笛

３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４

，

０００

合计

４７

，

５８９

，

７６０ ４１

，

１２５

，

２８９ １８

，

６６０

，

９８９

数据来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出具的一心堂限售股份明细数

据表。

注：

１．

周红云、田俊、伍永军、罗永斌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５０％

。

２．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５

】

１８

号）的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

５％

以

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６

个月内不得减持，即周红云、田俊、伍永

军、罗永斌所持股份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不减持。

３．

根据公开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君联创投承诺，君联创投解禁后

２

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

５０％

， 第一年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所持股票数量的

５０％

， 第二年减持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所持股票数量的

１００％

。

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中，各股东所持有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后，所冻结股份保持冻结状态不变。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 比例 增加 减少 持股数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

非流通股）

１９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９０４％ ── ４１

，

１２５

，

２８９ １５４

，

０７４

，

７１１ ５９．１９１２％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６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９６％ ４１

，

１２５

，

２８９ ── １０６

，

２２５

，

２８９ ４０．８０８８％

三、总股本

２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 ２６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限售股份持有

人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作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

份的可上市交易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一心堂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除

此之外，保荐机构信达证券对一心堂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33� �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6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贵糖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正 梅娟

电话

０７７５－４２０１３８０ ０７７５－４２０１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７５－４２６０８３３ ０７７５－４２６０８３３

电子信箱

ｇｘｇｔｇｆ＠１６３．ｃｏｍ ｇｘｇｔｇｆ＠１６３．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５６８

，

５２８

，

０６２．５８ ５１７

，

３５４

，

４５９．７３ ９．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４８５

，

０４５．０８ －１５

，

６２２

，

３１５．０６ １２２．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

，

７７４

，

８９６．２７ －２３

，

６４０

，

５０５．４５ ７１．３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３０

，

２７８

，

８９８．５５ －１９７

，

８５８

，

９９７．６５ ３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５ １２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５ １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１％ －１．９２％

增加

２．３３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１４５

，

８０４

，

４７３．８１ １

，

２４０

，

３５０

，

９７９．１３ －７．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８５２

，

２０１

，

７４３．５８ ８４８

，

７１６

，

６９８．５０ ０．４１％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１

，

８３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广业粤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６０％ ７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方少瑜 境内自然人

６．１４％ １８

，

１６８

，

４０６

梁淑莲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９％ ４

，

４２５

，

５５３

列凤媚

１．３８％ ４

，

０７３

，

９５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

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７２％ ２

，

１４０

，

６９４

王志荣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９％ ２

，

０３４

，

７００

张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１

，

６１６

，

３５６

陶建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１

，

６０１

，

４３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

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１％ １

，

４９９

，

９５２

广西贵港甘化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７％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

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方少瑜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东梁淑莲通过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东列凤媚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东

王志荣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

，

０３４

，

７００

股。 股东张斌通过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

，

３４７

，

７５６

股。 股东陶建林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

，

６０１

，

４３８

股。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国内食糖生产与上年同期比减产较大

,

公司食糖产量也大幅减产

,

国内食糖由供应过剩转入

供需平衡或略偏紧状态

,

食糖价格已有所回升。国内造纸行业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

产品竞争剧烈

,

销售困难。

文化用纸方面

,

公司主体设备开机不足

,

效率低

,

生产成本增加。生活用纸方面

,

市场竞争剧烈

,

管理费用、销售

费用未能有效降低

,

生活用纸产品持续亏损。

报告期内

,

公司抓紧抓好烟气脱硝等环保技改工作

,

达到了预期效果

;

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

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获得证监会批准

;

公司整体搬迁的前期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

相关可研报告正在进行中。

报告期内

,

机制糖的产量同比减少

26.17%,

文化纸的产量同比减少

33.28%,

生活用纸的产量同比增加

93.74%,

机制浆的产量同比减少

4.33%

。机制糖的销售量同比增加

33.36%,

文化纸的销售量同比减少

42.88%,

生活用纸的销售量同比增加

61.62%,

机制浆的销售量同比减少

44.67%

。公司将进一步抓好市场和公司内部

管理

,

努力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但昭学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33� � �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4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贵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邮件和传真方式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发出。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

5

人

,

实到

5

人

,

成员

有

:

但昭学、严文华、陈健、邵九林、顾乃康

,

公司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但昭

学先生主持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报告》

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广西贵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广西贵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同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广西贵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配套募集

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主承销商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批准文件

,

广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已于

7

月

31

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过程中

,

公司聘请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分别简称“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

)

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现将继续聘请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担任本次配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承销商

,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

,

发行股份的

数量不超过

93,320,486

股。承销费用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2%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

20000

万元的议案》

为了充分利用各种结算方式的优势

,

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手段

,

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25000

万元的议案》

,

现根据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

,

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

20000

万元

,

从

2015

年

8

月

26

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26

日止

,

包括流动资金借款、信用证、贸易融资以及票据等业务。在综合授

信额度内

,

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

由董事长决定申请的信贷品种、金额、期限及融资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33� � �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7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贵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已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送达全体监事。监事会主席钟林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参加会议的监事应到

3

人

,

出席现场会议监事

3

人

,

成员有钟林、庞璧薇、张家健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一、关于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广西贵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33� � �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5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8

月

26

日

8:30

时

,

广西贵糖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报告》。经对公司

2015

年

6

月末的存货清查及减值测

试

,

有关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

1

、 材料

2015

年上半年

,

材料减少的减值损失为

791,068.55

元

,

其中因实物已耗用而转销成本

1,503,487.73

元

,

因

产品售价下降及成本上升而计提

712,419.18

元。具体为

: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存在减值情况的毛布类、五金

机电、备品备件、零配件、部分包材等账面余额为

6,026,177.61

元

,

减值准备为

5,724,155.41

元

,

以前年度已计

提的减值准备为

5,634,767.82

元

;

存在减值情况的造纸原料账面余额为

95,774,115.69

元

,

减值准备为

8,692,

169.55

元

,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为

9,572,625.70

元。 减少材料减值损失影响本期利润增加

791,068.55

元。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上述材料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

14,416,324.97

元。

2

、产成品

(1)

贵糖股份公司本部产成品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本部产成品减少的减值损失为

3,096,164.01

元

,

其中因产品已销售而转销

4,225,

276.79

元

,

因成本及售价变动转回

2,685,504.63

元

,

计提

3,814,617.41

元。减少产成品减值损失影响本期利润增

加

3,096,164.01

元。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本部产成品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

8,344,544.93

元。

(2)

广西纯点纸业有限公司产成品

2015

年上半年

,

广西纯点纸业有限公司产成品减少的减值损失为

730,435.53

元

,

其中因产品已销售而转

销

760,964.89

元

,

因成本及售价变动转回

781,273.79

元

,

计提

811,803.15

元。减少产成品减值损失影响本期利

润增加

730,435.53

元。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广西纯点纸业有限公司产成品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

1,661,285.50

元。

(3)

广州纯点纸业有限公司产成品

2015

年上半年

,

广州纯点纸业有限公司产成品减少的减值损失为

23,574.69

元

,

其中因产品已销售而转

销

32,627.66

元

,

因成本及售价变动转回

39,956.06

元

,

计提

49,009.03

元。减少的减值损失影响本期利润增加

23,

574.69

元。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广州纯点纸业有限公司产成品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为

32,229.23

元。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上述产成品减值准备合计为

10,038,059.66

元

,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为

13,888,

233.89

元

,2015

年半年度减少的减值损失为

3,850,174.23

元

,

其中因产品已销售而转销

5,018,869.34

元

,

因成本

及售价变动转回

3,506,734.48

元

,

计提

4,675,429.59

元。

2015

年上半年

,

上述产成品减值损失影响本期利润增加

3,850,174.23

元。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已计提的产

成品减值准备余额为

10,038,059.66

元。

2015

年上半年

,

上述材料及产成品减值损失影响本期利润增加

4,641,242.78

元。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已计

提的材料及产成品减值准备余额为

24,454,384.63

元。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达意隆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９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林 李春燕

电话

０２０－６２９５６８７７ ０２０－６２９５６８４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２２６６９１１ ０２０－８２２６６９１１

电子信箱

ｘｉａｏｌ＠ｔｅｃｈ－ｌｏｎｇ．ｃｏｍ ｌｉｃｈｕｎｙａｎ＠ｔｅｃｈ－ｌｏｎｇ．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９７

，

８２６

，

８８４．９４ ４５６

，

２４４

，

６００．４３ －１２．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

，

４２６

，

８１１．７２ ８

，

５０４

，

０２５．４４ －２４．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

，

１６１

，

８５１．５２ ６

，

０７８

，

０９４．５０ －３１．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３

，

８０９

，

６５９．８３ １１

，

６５９

，

８０９．２５ ２７５．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４３６ －２４．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４３６ －２４．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９８％ １．３２％ －０．３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１

，

５３８

，

９７４

，

３５８．７９ １

，

５１２

，

３４３

，

１９６．９２ １．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６５５

，

３９２

，

７３２．１３ ６５０

，

９１３

，

７３０．５９ ０．６９％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１９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颂明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５５％ ７９

，

１７５

，

４４９ ５９

，

３８１

，

５８７

质押

２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５０％ １４

，

６４７

，

５００ ０

陈钢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８％ ７

，

３７３

，

４５３ ５

，

５３０

，

０９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夏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８％ １９

，

２００

，

４４０ ０

张赞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２％ １

，

６０１

，

２５０ 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

信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３％ １

，

２２９

，

７８５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夏兴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０％ １

，

１６２

，

６０１ ０

海通资管

－

民生

－

海通海汇系列

－

星石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８％ １

，

１２４

，

２７７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１％ ９９９

，

９１３ ０

吴刘菊兰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８８７

，

３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报告期末持有公司

４０．５５％

股份的张颂明先生

和持有公司

０．８２％

股份的张赞明先生为兄弟关系，存在关联关系，

两人合计持有公司

４１．３７％

的股份。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受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

公司主要下游饮料行业市场需求下

降

,

同时受前期人民币高汇率的影响

,

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大。报告期内

,

受国内经济不景气和行业竞争加

剧的影响

,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97,826,884.94

元

,

同比下降

12.8%;

实现营业利润

4,002,307.03

元

,

较上年

同期下降

47.07%;

公司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

6,660,747.36

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26,811.72

元

,

同比去年下降

36.06%

和

24.43%

。

报告期内

,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

,

公司继续加强国内外市场拓展和产品研发力度

,

上半年

,

公司整体运行

情况稳定。报告期内

,

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

充分调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

,

同时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

,

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

公司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

报告期内

,

公司围绕着吹瓶机、灌装机、后段智能设备等核心产品进行研发。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新申请

专利

31

项

;

通过授权

49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7

项

,

实用新型专利

42

项。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林

2015年0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09� � �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2015-059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

16:00

在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

23

号公司六号办公楼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

,

公

司部分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审议情况

1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关联董事肖林女士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并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肖林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肖林个人简历见附件

1

2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关联董事肖林女士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肖林女士担任公司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肖林个人简历见附件

1

3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关联董事肖林女士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选举提名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肖林女士担任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

肖林个人简历见附件

1

4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

2015

年

8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向控股股

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0)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详见

2015

年

8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5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参股子公司向其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6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参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5

年

半年度报告》

;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参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公告编号

:2015-061)

。

二、备查文件

1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附件

1:

肖林个人简历

肖林女士

:

女

,1981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加入公司

,

历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董秘办主任、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

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稽查、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209� � �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2015-060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颂明先生拟签订《关

于张颂明与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之借款协议》

(

以下简称“借款协议”

),

公司控股股东张颂明先

生为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

,

拟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2900

万元的借款额度

,

期限为一年内随借随还

,

利率按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

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2

、张颂明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

2015

年

8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介绍

张颂明

,

自然人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张颂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现持有公司股份

60,375,44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92%

。张

颂明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

(

一

)

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为张颂明先生为公司提供人民币

2900

万元的借款额度

,

期限为一年内随借随还

,

利率按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

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四、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借款金额和利息

张颂明先生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2900

万元的借款额度。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2

、借款期限

一年内随借随还。

3

、前置条件

张颂明先生和公司约定

,

张颂明先生向公司提供借款的前置条件为

:

(1)

上述借款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通过

;

(2)

公司保证将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确认在全部同意本条所述之前置条件的基础上接受张颂明先生向其提供的标的借款。

4

、其他

如因经营需要

,

公司所需资金额度超过人民币

2900

万元

,

张颂明先生可在公司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与

公司另行签订借款协议后

,

继续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2900

万元额度以外的借款。

5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时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张颂明先生为公司提供借款

,

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

有利于公司发

展。本次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

此项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

除本次关联交易及张颂明先生无偿为公司提供担保外

,

公司与张颂明先生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

,

我们认为

,

控股股东张颂明先生向公司提供借款

,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前述事项的决

策程序合法公正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处于发展的成长时期

,

接受控股股东的借款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

有利于公司发展。此次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确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

我们一致同意上述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2015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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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0�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15-038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5

年

8

月

25

日、

2015

年

8

月

26

日、

2015

年

8

月

27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运转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各项工作正按照相关计

划逐步推进；

2

、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减持公司股票，也未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公司董事、高管等均按照相关承诺未减持公司股票；

3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半年度报告。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

、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截止目前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截止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本公司不存在违法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000504� � �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5-096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股票（证券代码：

000504

，证券简称：南华生物）于

8

月

25

日、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异常（累计达到

-20%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规定，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媒体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3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曾买卖公司股票。

6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会议内容及详情请见同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风险提示

1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立案稽查的公告》，因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稽查；

2015

年

8

月

13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给予了行政处罚，上述行政处罚的决定仅为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

予处罚的事先告知，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3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

门的核准。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非公开发行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

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5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风险因素， 已详细列示于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

《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四节之

"

六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6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7日


